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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堂
僧
相

' 
還
諸
人
間

釋
見
嘩
編
著

釋
自
鑰
校
訂

光
復
後
的
台
灣
佛
教
受
齋
教
、
日
本
佛
教
的
影
響
，
僧
俗
無
明
顯
界
限
。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，
白
聖
於
大
仙
寺
，
籌
辦
三
壇
大
戒
，
台
灣
僧
人
的
生
活
型
態
開
始
轉
變
。

自
聖
更
於
戒
壇
設
置
引
贊
，
以
比
丘
尼
指
導
尼
眾
新
戒
。

光
復
後
台
灣
佛
教
的
出
家
人

佛
教
何
時
傳
入
台
灣
?
一
般
相
關
的
史
料
，
都
認
為
佛
教
是
隨
著
鄭
成
功
的
渡
台
，
而
慢
慢
地
傳
入
台

灣
的
。
在
此
之
前
，
台
灣
已
有
移
民
與
貿
易
，
而
宗
教
的
傳
播
一
向
與
貿
易
、
移
民
有
很
深
的
關
連
，
我
們

或
許
可
以
由
此
推
論
，
在
鄭
成
功
渡
台
之
前
，
台
灣
已
有
佛
教
的
流
傳
。
仰
而
歷
經
明
鄭
、
滿
清
、
日
據
，



直
到
台
灣
光
復
，

,-.. 

、、

'C-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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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旗
、

?
可
分
為
日
本
派
(
新
掘
了

(
舊
派
)
、
龍
華
派
(
俗
撤
)
等
三

瓣
。
開
此
言
大
抵
不
是
，

「
龍
華
派
」
9

或
許
用
「
齋
教
」
一
詞
更
為
恰
當
。
因
為
齋
教
於
台
灣
的

，
而
這
三
一
派
對
台
灣
佛
教
多
多
少
少
皆
有
影
響
?
故
以
「

」
替
代

二
派
|
|
龍
華
、
先
夫
、

「
龍
華
恆
」

mNHErb 
有
其
ι
N
V

齋
數
由
儒
可
釋
、

二
者
溫
和
而
戚
，
其
中
的
金
幢
棋
可
能
比
正

，
因
耽
張
壘

禱
認
為
以
台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史
來
看

9

不
能
忽
視
齋
教
對
台
灣
佛
教
的
影
響
力

9

廟
為
「
菜
堂
」
，
其
實
真
正
的
菜
堂
是
指
齋
教
的
修
行
場
阱
。
向

台
灣
之
白
衣
佛
教
，
又
為
齋
毅
，
就
是
在
家
持
一
辦
奉
佛
之
一
種
團
體
。
不
出
家
，
不
剃
髮
，
不
穿
僧

…「

L一

衣
，
以
白
衣
，
身
嚴
持
佛
戒
，
以
持
齋
而
斷
絕
葷
肉
故
稱
為
齋
教
。
此
種
團
體
在
台
灣
有
三
派
，
就
是
龍

華
派
、
金
幢
派
、
先
天
派
，
都
是
由
大
陸
傳
入
台
灣
的
。
問

不
只
李
添
春
認
為
齋
教
是
「
在
家
佛
教
」
，
在
增
由
一
瞬
太
郎
的
調
查
報
告
裡
早
已
經
-
認
定
齋
教
是
「
在
家

于
他
說
:

齋
教
，
一
名
在
家
佛
教

c
i
-
-
e

嚴
格
地
持
守
五
戒
十
善
，
特
別
重
視
殺
戒
，
因
此
「
人
民
菜
」
'
所
以
有

關
閑
居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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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食
菜
人
」
之
稱
。
問

一
般
而
言
，
學
者
大
都
認
為
齋
敦
的
特
點
是
:
不
出
家
、
不
剃
髮
、
不
穿
僧
衣
、
以
俗
體
守
持
佛
戒
，

如
上
舉
李
添
春
、
增
田
一
幅
太
郎
、
伊
能
嘉
矩
開
等
。
但
只
有
增
田
福
太
郎
明
白
地
指
出
，
以
俗
體
守
持
「
佛

戒
」
的
「
佛
戒
」
是
「
五
戒
十
善
」
。
有
關
此
點
的
說
明
頗
為
重
要
，
因
為
龍
華
、
金
幢
兩
派
可
以
嫁
娶
，
而

先
天
派
則
嚴
格
持
戒
，
不
許
嫁
娶
。
們
佛
戒
的
種
類
頗
多
，
如
以
「
淫
戒
」
為
例
，
五
戒
的
溼
戒
是
「
不
邪

淫
」
，
而
其
足
戒
防
則
是
「
不
淫
」
。
由
增
田
一
帽
太
郎
的
說
明
中
可
知
，
龍
華
、
金
幢
二
派
可
以
嫁
娶
，
當
然
不

是
守
「
不
淫
」
的
具
足
戒
，
而
是
五
戒
中
的
「
不
邪
淫
」
戒
。
先
天
派
則
由
於
不
許
嫁
娶
，
比
起
其
他
二
派

是
更
嚴
格
地
持
守
佛
戒
，
因
此
，
也
影
響
了
一
般
人
對
佛
教
的
看
法
，
將
光
復
後
台
灣
佛
教
的
女
性
出
家
人

|
|
比
丘
尼
，
稱
為
「
菜
姑
」
。

所
謂
「
鼓
山
派
」
是
指
受
中
國
大
陸
影
響
(
多
源
自
福
建
鼓
山
)
的
台
灣
佛
教
。
釋
慧
嚴
研
究
台
灣
佛
教

時
，
曾
針
對
「
台
灣
佛
教
的
源
流
主
要
出
自
鼓
山
湧
泉
寺
」
此
一
觀
點
作
過
研
究
。
慧
嚴
引
用
相
當
多
的
資

料
，
如
《
南
部
台
灣
誌
丫
《
台
灣
宗
教
調
查
報
告
書

γ

《
台
灣
本
島
人
的
宗
教
》
等
，
指
出
「
本
島
的
佛

教
傳
自
鼓
山
、
自
禪
二
叢
林
」
'
及
「
台
灣
人
欲
有
相
當
地
位
的
僧
侶
，
要
赴
福
州
鼓
山
受
戒
，
取
得
僧
侶
的

資
格
。
」
仰
而
受
其
足
戒
於
一
輔
建
鼓
山
的
台
灣
僧
侶
，
因
為
受
傳
統
大
陸
佛
教
的
影
響
，
至
少
必
須
過
著
茹

素
、
不
婚
嫁
的
生
活
。

日
本
佛
教
來
台
，
始
於
日
據
時
代
。
一
八
九
五
年
馬
關
條
約
中
，
清
朝
將
台
灣
割
讓
給
日
本
，
開
始
了



為
期
五
十
年
的
日
據
時
代
，
日
本
佛
教
也
就
在
此
時
傳
入
。
在
此
時
期
，
日
本
在
台
大
力
推
行
皇
民
化
運
動
，

佛
教
亦
難
逃
皇
民
化
命
運
，

、
僧
侶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乃
至
服
裝
及
儀
式
等
大
都
受
到
日
本

佛
教
的
影
響
，
成
為
日
本
式
的
佛
教
，
如
僧
人
不
茹
素
、
可
結
婚
冉
冉
子
、
攜
家
帶
脊
營
運
寺
院
。
由
於
皇
民

化
運
動
所
致
，
由
大
陸
幅
建
傳
來
的
中
國
佛
教
使
日
趨
式
微
。

總
之
，
如
以
「
茄
素
」
、
「

」
的
觀
點
東
區
分
光
復
後
的
台
灣
佛
教
派
別
，
的
可
歸
納
如
下
表

婚 茹 戶可嫁 素

豆豆

× 。 山

5JF 

。
先× 
天

。
自區 齋

。 華 事宜

主蟑 | | 
。 。

日

。 × 本
i匪

鸝藍藍豔鸝

〔
由
單
傅
"
一
糊
整
曠
僧
人
生
活
〕

自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日
本
戰
敗

9

至
台
灣
光
復
後
首
次
在
台
南
縣
自
河
大
仙
寺
傳
戒
的
四
十
二
年
春
天
，

嘻骨

在
此
期
間
，
台
灣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依
東
初
於
三
十
九
年
的
指
連
:

在
家
與
出
家
也
沒
有
顯
明
的
界
線
，
出
家
不
需
要
削
髮
受
戒
|
|
指
一
般
齋
姑
而
言
，
甚
至
龍
華
派
齋
堂

詞
翻
闖
闖
關
闖
闖
關
劉
闖
闖
闖
闖
關
樹
謂
闖
闖
關
欄
翎
舖
制
閣
制
翱
輯
樹
擱
喇
喇
約
組
陶
姐
姐
欄
姆
總

i
i
H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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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
許
娶
妻
吃
葷

O
i
-
-
a

捨
此
，
台
灣
佛
教
徒
缺
少
一
種
統
一
標
準
生
活
制
度
，
:
:
:
嘉
義
大
仙
寺
，
因

大
有
百
丈
的
遺
風

i
a
:

在
食
、
行
方
面
，
已
做
到
標
準
化
圖
，
衣
、
住
方
面
，
尚
未
能
符
合
僧
制
規
、
定
。

-
一
個
完
善
佛
教
僧
侶

9

必
須
經
過
律
儀
教
育
、
叢
林
教
育
、
佛
學
教
育
。

a
g
-
-
:故
從
根
本
律
，
儀
說
，

台
灣
許
多
出
家
眾
不
能
目
為
比
丘
僧
或
比
丘
尼
。
他
們
忽
視
律
儀
教
育
的
原
因
，
不
能
不
說
是
受
日
本

佛
教
的
影
響
。
叫

東
初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、
九
年
間
曾
到
台
灣
中
、
南
部
各
地
旅
避
，
對
台
灣
各
地
佛
教
情
況
有
所
了
解
?

、
日
本
佛
教
的
影
響
，
不
重
視
律
儀

9

「
出
家
」
與
「

家
」
沒
有
顯
明
的
界
線
。

9

釋
白
聖
(
一
九

O
四
!
i

一
九
八
九
)
於
四
十
二
年
春

天
開
辦
大
仙
寺
戒
嚕
一
時
，
對
求
一
堂
戒
的
戒
于
有
如
下
的
描
堪
。
。

在
開
堂
的
第
一
天
，
所
見
一
般
受
戒
者
，
除
了
幾
位
熟
識
的
新
戒
之
外
，
大
都
服
裝
不
整
，
毫
無
僧
像

成
儀

9

所
以
痛
下
決
心
，
立
出
七
條
規
定
，
限
各
新
戒
，
在
兩
日
內
?
決
定
取
拾
?
否
則
便
要
依
據
規

戶，
λζ 

予
以

淘
「汰

七。條 (11 ) 

規

疋
L一-

是

一
、
必
須
捨
家
離
俗
，
具
足
僧
像
，
方
可
受
比
丘
大
戒

-
9

二
、
申
家
者
，
不
得
穿
俗

，
如
無
僧
服
，
限
三
日
內
做
成
，
否
則
退
受
居
士
戒
.
，

三
、
無
論
出
家
在
家
，
須
一
律
投
拜
僧
寶
為
師
，
方
許
受
戒
﹒
?
如
有
拜
在
家
人
為
師
者
，
須
速
改
之
，



聽聽聽體體醫

否
則
一
律
不
准
受
式
，
，

四
、
凡
受
居
士
戒
者
，
絕
對
不
准
收

徒

五
、
不
車
寄
戒
，
一
律
取
消
旬
，

一
川
、
異
道
前
來
受
戒
者
，
必
須
宣
誓

t
F

帝
王
目
?

♂

I
P
Z
A
Y
自

w
F

七
、
自
受
戒
日
起
，
絕
對
禁
止
煙
、

酒
、
茹
葷

o
m
k

此
外
白
聖
又
說

僧
寶
的
儀
容
，

關
重
要
，
在
戒
期

開
始
時
，
我
曾
嚴
格
的
指
示
過
，
要

所
有
四
軍
新
戒
的
服
裝
，
必
須
僧
俗

分
清
，
在
家
二
眾
，
除
做
佛
事
外
，

一
律
不
得
著
僧
裝
。
出
家
二
眾
，
絕

對
不
得
再
穿
俗
服
。
因
為
本
省
出
家

男
車
，
自
日
據
時
期
，
即
多
穿
俗

區
附
關
翩
翩
翩
翩
翩
翩
闆
闖
關
閻
闖
闖
關
翩
翩
協
商
制
闖
關
劉
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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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民國間十二年，大f山至于傳戒大會是台灣光復後首;欠傳授三壇大戒，還是台灣僧人生活

型態改變的開始。(圖為戒會全體合影。照片提供 中國佛教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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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
il 
服
，
實
有
違
背
佛
教
的
制
度
，
所
以
我
在
戒
期
開
始
時
，
第
一
步
工
作
，
便
是
整
頓
服
裝
。
叫

由
上
可
知
，
光
復
後
的
台
灣
佛
教
仍
難
脫
日
本
佛
教
的
習
性
，
出
家
男
阿
根
大
多
不
著
憎
服
，
與
俗
人
無

、
飲
酒
等
。
此
外
，
自
里
也
說
不
准
拜
在
家
人
為
帥
，
或
凡
受
居
士
戒
者
不
准
收

異
，
且
攜
家
帶
眷
、

徒
弟
等
，
依
筆
者
的
看
諧
，
當
時
出
家
人
嫁
娶
、

、
飲
酒
及
在
家
人
收
徒
的
情
況
，
除
受
日
本
佛
教
影

響
之
外
，
也
受
「
在
家
」
齋
敦
的
影
響
。
所
以
，
自
聖
便
說
在
傳
戒
期
間
第
一
要
務
就
是
整
頓
僧
人
儀
容
，

釐
清
僧
俗
二
服
，
以
便
僧
俗
有
別
。

以
上
所
說
是
光
復
後
台
灣
佛
教
的
景
、
祝

l
l

僧
侶
不
剃
髮
、

至
四
十
三
年
大
仙
寺
第
一
次
傳
授
三
壇
大
戒
惘
，
這
次
的
傳
戒
活
動
裸
裸
地
影
響
了
台
灣
佛
教

9

從
此
台
灣

僧
人
的
生
活
型
態
被
徹
屆
改
造
，
不
婚
嫁
、
茹
素
、
慚
葷
酒
、
剿
髮
、

、
攜
家
帶
番
，
與
插
入
無
里
。
及

、
受
具
足
戒
等
規
定
，
成
為

台
灣
僧
人
的
何
必
要
條
件
。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的
大
仙
寺
傳
戒
大
會
，
可
說
是
台
灣
佛
教
轉
型
的
一
個
重
要
與
機
。

纜
自

鋪
開
聽
著
光
復
鏡
由
家
人
的
轉
理

張
回
安
濤
認
為
台
灣
光
復
後
佛
教
的
再
建
有
兩
方
面

.. 

一
是
授
予
中
國
傳
統
佛
教
的
出
家
戒
法
，
二
是
重

視
佛
教
思
想
與
學
惘
。
對
僧
侶
而
一
百
?
前
者
是
品
經
的
入
門
階
段
。
但
光
復
繭
的
台
灣
佛
教
，
並
不
重
視
戒

律
，
所
以
重
新
建
立
傳
戒
模
式
?
可
說
是
復
興
中
國
佛
教
形
式
上
最
重
要
的
基
礎

9

而
實
際
承
擔
、



工
作
的
人
則
是
白
嘩
。
仰
自
聖
的
日
說
明
其
對
大
仙
寺
傳
戒
的
目
標
:
「
我
既
承
當
問
堂
任
務
，
當
於
未
來
之

心
給
台
灣
佛
教
，
插
一
顆
純
淨
佛
法
的
種
籽
。
」
州
於
此

9
白
聖
在
大
仙
寺
戒
壇
上
表
明
替
台
灣

先
，
使

佛
教
播
下
純
淨
種
子
的
決
心
。

〔9
日
聖
傅
"
一
胞
的
國
鱷
與
動
機
〕

自
聖
的
日
說
明
其
欲
傳
」
斌
，
以
傳
戒
為
急
務
的
緯
由
是

余
自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避
亂
來
台
，
目
睹
本
省
佛
教
受
日
人
影
響
而
致
不
免
有
失
風
規
，
甚
為
﹒
痛
惜
!
故

不
遺
餘
力
一
再
主
、
辦
傳
戒
。
的

此
外
白
聖
也
認
為

a
回

「
戒
在
則
佛
法
在
?
戒
滅
則
佛
法
亡
。
」
可
知
戒
律
的
存
亡
，
維
繫
著
整
個
佛
法
的
命
運
。
(
《
白
爪
的
上
人

光
壽
錄
》
9

頁
司
凶
)

繼轟轟轟鸝

白
聖
深
信
戒
律
對
佛
教
、
僧
侶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台
灣
佛
教
僧
侶
此
時
連
修
習
戒
學
的
基
礎
|
|
受
戒

9

都
還
談

不
上
。
州

四
十
一
年
，
每
天
，
鍾
石
醫
、
陳
登
一
兀
等
人
馳
函
，
日
里9

'
戒
期
只
有
七

天
，
且
允
許
人
不
到
擅
?
只
要
繳
費
掛
名
，
即
可
受
戒
@

.•... 

9

所
以
請
自
聖
設
法
阻
止
。
(
向
上
，
頁

M
O
N
)

電醫

自
聖
接
到
消
息
後
，
認
為
該
寺
傳
戒
與
中
國
佛
教
會
的
傳
戒
規
則
不
相
符
合

9

於
是
去
文
該
寺
予
以
糾
正
。

協
階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八
T
八
年
三
月

w
v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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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0
一
回

該
寺
於
接
到
中
佛
會
公
文
後
，
隨
即
派
人
至
中
佛
會
接
捨
?
商
討
的
結
果
，
是
以
大
仙
寺
住
持
釋
開
賽
任
得

」
鵬
和
崗
，
大
陸
來
台
的
體
太
滄
海
闊
摩
和
崗
，

…「

」
9

負
責
籌
劃

一
切
事
宜
。
(
向
上
，
頁
凶
C
M
及
頁
出
凶
)
這
樣
的
周
轉
?
間
做
了
自
聖
往
後
在
台
一
連
串
的
傳
戒
生
涯
。

，
對
於
傳
戒
的
時
間
、
內
容
、
規
矩
等
，
白
聖
也
做
了
一
些
改
善
與
變
動
，
如
將
戒
期
由
十
五
天

蘊
長
至
三
十
二
天
，
甚
至
是
五
十
三

;
女
眾
自
「
一

L一一

「
二
部
僧
中
授
」
。
此
外
，

9

船
上
午
為
新
戒
講
解
三
一
壇
戒
法
|
|
沙
彌
(
尼
)

、
比
丘
(
尼
)
』
斌
、

戒
.
，

、
懺
悔
。

雖
然
有
人
對
台
灣
後
來
一
連
串
的
傳
戒
活
動
，
毀
譽
不

-
9
憫
但
令

?
如
釋
會
性
從
大
仙
寺
受
戒
之
後
，
海
覺
傳
戒
之
重
要
，
因
此
熱
心
推
動
。
自
聖
使
曾
提
到

、
禮
節
等
;

台
灣
光
復
後
於
獅
頭
山
元
光
寺
第
二
次
傳
戒
峙
，
會
性
熱
心
推
動
的
景
況

.. 

自
從
前
年
大
仙
寺
傳
戒
，
時
間
雖
然
稍
嫌
不
夠
，
但

佛
教
確
曾
發
生
很
大
的
影
響

-
7

因
此
許
多

心
的
僧
俗
，
都
感
覺
有
繼
續
傳
戒
的
必
要
，
其
中
如
律
航
法
師

石
抓
謗
、
陳
登
元
等
居
士
，
曾
經

屢
次
奔
走
大
仙
寺
接
洽
，
終
因
障
礙
重
重
，
未
能
成
就
。
本
寺
住
持
會
性
法
師
問
悉
後
，
乃
毅
然
發
心

傳
戒
，
j
a
-
-

卒
使
三
壇
大
戒
，
如
期
宏
願
實
現

o
m

9

及
他
人
對
其
傳
戒
的
回
應
等
。

以
上
是
說
明
白
聖
傳
戒
的
國
韓
、



會一
〔
台
灣
佛
教
蛻
變
成
「
中
國
大
陸
式
」
的
佛
教
〕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大
仙
寺
傳
戒
以
後
，
台
灣
佛
教
界
年
年
都
傅
戒
，
有
時
甚
至
一
年
傳
戒
二
、
三
次
，
如

四
十
四
、
四
十
五
年
各
有
三
處
傳
戒
，
而
四
十
八
年
也
有
兩
處
岡
年
傳
戒
。
中
國
佛
教
會
為
防
止
三
壇
大
戒

的
濫
傅
，
自
四
十
九
年
開
始
，
規
定
台
灣
地
區
每
年
限
一
寺
一
次
傳
授
三
壇
大
戒
，
凡
想
傳
戒
的
寺
院
，
可

以
向
中
佛
會
登
記
，
依
序
輪
流
舉
辦
，
至
於
傳
戒
會
中
三
師
、
戒
師
等
人
事
，
均
由
負
責
傅
戒
的
寺
院
自
行

禮
聘
，
中
佛
會
並
無
硬
性
規
定
。
台
灣
佛
教
在
歷
經
一
連
串
傳
戒
會
的
洗
禮
之
後
，
漸
從
「
日
本
式
」
、
「
齋

教
式
」
的
佛
教
型
態
，
蛻
變
成
「
中
國
大
陸
式
」
的
佛
教
|
|
僧
侶
須
嚴
持
素
食
、
不
婚
嫁
等
戒
律
、
清
規
。

@
僧
侶
生
活
型
態
的
轉
變
及
形
象
的
建
立

總
之
，
從
白
聖
大
力
倡
導
傳
戒
會
之
後
，
台
灣
佛
教
的
出
家
人
確
實
經
歷
「
轉
型
」
的
過
程
。
所
謂
「
轉

型

L一

可

以
從
兩

方
面

來
看

是
僧

侶

生
活

型

態

的

轉
變
及
形
象
的
建

JL 

僧

俗
有

別

在
形
象

上

{曾

侶

不
得
與
俗
人
有
雜
。
換
言
之
，
僧
侶
不
得
攜
家
帶
眷
，
須
不
婚
嫁
、
茹
素
、
剃
髮
、
著
僧
服
等
。
道
源
於
五

十
二
年
臨
濟
寺
的
傳
戒
會
中
，
任
教
授
和
崗
，
在
三
月
二
十
八
日
的
「
上
堂
法
語
」
中
說
道
:

本
省
佛
教
多
弊
端

僧
俗
不
分
最
為
先

幸
而
近
年
多
傳
戒

堂
堂
僧
相
現
人
間

弓
，
』

由
此
窺
知
，
台
灣
佛
教
僧
侶
經
過
十
年
傳
戒
的
洗
禮
，
至
少
在
生
活
型
態
及
形
象
上
已
是
「
堂
堂
僧
相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七
期
}
民
團
八
十
八
年
三
月V
O

一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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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v
O一
六

聽
調
制
l
w
H
H
H
H
P

副
司

l
H

姻
問
的
緝
的
闖
關
磁
謝
謝
協
關
總
街
叫
做
翻
閱
關
捌
絢
嘲
翩
翩
關
總
剝
削
翻
蚓
閻
閻
錫
割
溺
闢
翩
翩
瀏
制
制
絢
繃
翻
倒
劉
關
錯
劉
胡
翩
翩
殷
賭
制

現
人
間
」
9

非
僧
俗
混
雜
的
局
勢
了
。
釋
車
(
華
(
曾
多
次
參
與
戒
會
，
擔
任
引
輯
、
書
記
、
尊
證
及
阿
闢
黎
)
也
說
:

台
灣
光
復
以
前
的
申
客
人
因
受
日
本
佛
教
影
響
，
多
已
失
去
中
軍
人
應
有
的
戒
行
和
樣
子

...... 

，
佛
教

幾
乎
到
了
名
存
實
亡
的
地
步
了

1
.

由
於
白
老
來
台
後

9

提
倡
傅
在
?
才
慢
慢
地
把
風
氣
改
變
了
過
來
，

才
為
中
國
佛
教
打
下
基
礎
自
紮
下
了
根
。

。
台
海
僧
個
潮
熟
知
一
輛
醋
、

轉
型
之
二
是
指
台
灣
僧
侶
漸
漸
熟
知
誦
戒
、
結
夏
安
居
的
律
儀
生
活
。
自
聖
在
大
陸
的
日
擔
任
過
三

朔
的
引
禮
(
於
戒
場
中
輔
導
男
眾
茄
子
的
男
單
戒
師
)
?
對
當
時
大
陸
傳
戒
而
不
講
戒
的
情
況
，
頗
不
以
為
然
。
來

台
之
後
得
有
機
會
負
責
傳
戒
事
宜

9

。
他
說
:

前
年
在
大
仙
寺
、
去
年
在
獅
頭
山
，
擔
任
兩
屆
的
問
堂

9

因
各
種
環
境
關
係

9

加
不
少
經
驗
，
例
如

大
仙
寺

9

本
定
七
天
傳
戒
，
幾
經
周
旋
，
汁
。
改
十
六
天
，
因
此
各
戒
條
文
，
無
法
講
解
。
獅
頭
山
戒
場

三
十
二
天
?
所
以
各
戒
條
講
解
皆
比
較
詳
細
。
我
常
自
想
，
傳
戒
為
何
，
為
戒
子
回
寺
持
戒
，
但
戒
何

以
持
，
必
須
先
知
戒
。
若
對
於
戒
條
，
絲
毫
不
明
白
，
雖
在
戒
壇
前
答
「
能
持
?
不
官
戲
臺
上
對
白
，

自
敢
欺
人
，
直
同
兒
戲
。
此
次
傳
戒
，
特
別
注
重
講
戒
，
務
令
大
家
統
同
明
白

9

才
與
「
但
解
法
師
語
」

不
相
違
背

o
m

上
文
說
明
白
聖
對
傳
戒
的
期
許
，
那
就
是
要
詳
講
戒
文
，
令
受
戒
者
明
白
所
受
的
戒
律
，
進
前
如
法
持



守
。
所
以
，
白
聖
又
表
示
一
個
月
的
戚
朋
時
間
如
不
足
的
話
，
時
集
合
有
志
研
究
戒
律
及
叢
林
規
制
者
，
繼

續
教
學

0
(
同
上
，
頁
出
凶
)
就
在
四
十
四
年
十
普
寺
的
戒
期
後
9

、
一
兀
光
寺
、

十
普
寺
受
三
壇
大
戒
的
新
戒
比
丘
、

?
於
獅
頭
山
海
會
寺
實
行
佛
削
九
句
結
夏
。
這
是
台
灣
佛
教
有

史
以
來
，
第
一
次
的
依
制
結
夏
安
間
，
藉
此
修
學
經
、
律
，
期
間
由
會
性
講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戒

9

白
聖
講

嚴
經
》
o

從
此
以
後
，
直
至
四
十
九
年
，
每
年
自
聖
都
率
最
精
夏
安
居
。
(
向
上
，
真

E
Z
E
)

如
四
十
五
年
率
兩

屆
新
戒
弟
子
於
碧
甜
甜
至
于
大
的
寺
結
夏
，

《
起
信
論
》
、
四
分
戒
律
等
。
四
十
六
年
率
「
中
國
佛
教

學
院
」
的
學
憎
到
內
湖
金
龍
寺
依
律
結
夏
;
四
十
七
年
在
內
湖
圓
覺
寺
;
四
十
八
年
在
基
隆
寶
明
寺
結
夏
，

講
《
法
華
經
》
、
《
梵
網
經
》

;
四
十
九
年
主
持
中
國
佛
教
研
究
院
及
三
藏
學
院
結
夏
安
居
，
並
於
研
究
院

開
講

》
。
(
同
上
，
頁
凶
N
O
Z可
∞
)

釋
智
道
學
加
四
十
四
、
四
十
五
兩
年
的
結
夏
安
間
，
她
的
心
得
是

.. 

四
十
四
年
在
獅
頭
山
由
白
水
的
領
導
僧
圈
，
結
了
一
次
夏
，
是
為
第
一
次

...... 

。
是
次
結
夏
，
新
受
戒
的

佛
子
們
個
個
抱
著
無
比
的
興
奮
，
為
延
續
我
佛
慧
命
，
尋
求
人
生
的
光
明
而
踴
躍
地
參
加
。
a
:

﹒
:
雖
然

彼
時
的
食
住
問
題
，
因
時
間
匆
促

9

經
濟
短
絡
，
種
種
的
準
備
不
持
因

9

可
是
9

彼
會
中
，
上
自
依
止
師

喔每

i
l

白
公
上
人

9

下
至
使
用
的
小
孩
(
指
新
受
戒
者
)
都
能
刻
苦
耐
勞
，
為
法
忘
，
身

9

終
A
V、
精
神
勝
過
物

質
，
國
成
這
一
首
創
的
佳
人
會

1
.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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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v
O一
八

2
1
1
1
1

叫
劉
糊
糊
開
開
關
關
剝
削
創
閥
割
蝴
嘲

i
l
l
-
u

訓
伊
拉

自
知
回
道
的
故
述
中
，
得
以
管
窺
當
時
參
與
者
的
心
境
是
興
奮
的
，
帶
有
續
佛
慧
命
的
使
命
及
尋
找
人
生
光
明

。
雖
然
當
時
物
質
環
境
不
住
，
但
上
白
領
導
者
，
下
自

新
受
戒
J者
，
皆
為
法
忘
身
?
而
沐
路
於
一
片
法
喜
之
中
。

隨
著
自
聖
在
台
傳
」
斌
、
重
視
講
戒
，
並
首
次
率
僧
侶
於
獅
頭
山
海
會
寺
結
夏
、
講
戒
之
後
，

誦

一
股
風
潮
，
使
得
現
在
出
家
的
僧
侶
重
視
求
成
，
求
戒
後
實
行
半
月

9

及
每
年
舉
行
夏
安
屑
。
這
些
律
儀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還
撕
成
為
台
灣
佛
教
僧
尼
的
生
活
型

態
之
一自

聖
以
傳
戒
、
講
戒
為
基
礎
，

。
在
這
過
程
中
9

出
家
女
單
的
數
量

宜
多
於
男
單
，
對
此
現
象
，
白
聖
曾
說
道
:

余
辦
學
初
衷
原
以
比
丘
為
對
象
，
無
奈
本
省
比
丘
寥
若
晨
星
而
尼
眾
觸
目
皆
是
，
且
質
量
佐
厚
，
亦
可

負
起
佛
教
責
任

0
••• 

i

於
是
以
權
巧
方
便

9

分
出
家
男
女
二
眾
於
一
院
，
而
住
宿
分
隔
。
聽
課
有
時
分

堂
，
有
時
合
堂
。
(
向
上
，
頁
U
A
山
)

「
中
國
佛
教
三
藏
學
院
」
緯
由
的
一
席
話
，



教
授
的
對
象
，
沒
想
到
台
灣
僧
侶
是
女
眾
多
於
男
罪
?
不
僅
人
數
眾
多
且
資
質
優
秀
，
於
是
權
巧
方
便
，
男

女
兼
收
，

r-、

、~j

辦
學
如
此
，
同
樣
地

9

。
問
自
聖
於
四
十
六
年
(
農
曆
則
為
四
十
五

年
底
)

(
於
戒
場
中
負
責
輔
導
女
單
戒
子
的
女

間
就
戒
師
)
時
，

本
戒
場
女
眾
甚
多
?
對
於
一
切
規
矩
，
需
要
引
管
管
助
指
導
。
拘

9

釋
悟
國
(
天
乙
弟
子
9

畢
業
於
中
國
佛
教
三
藏
學
院
)
回
憶
以
前

自
民
國
四
十
一

(
陽
曆
是
四
十
二
年
初
)
首
次
遵
式
如
法
在
大
仙
寺
傳
授
三
壇
大
戒
以
來
，
很
多
齋
姑

落
髮
現
比
丘
尼
相
，
不
必

以
前
完
全
要
仰
賴
到
唐
山
寄
戒
才
能
受
戒
的
情
況
，
這
是
老
人
家
成
就
了

台
灣
比
丘
尼

0
••• 

:
但
女
眾
的
生
活
和
修
行
仍
宜
由
女
眾
照
顧
指
導

9

老
人
很
強
調
且
貫
徹
此
一
原
則

l
l

尼
眾
由
尼
眾
來
指
導
。
因
此
，
在
戒
堂
中
破
例
地
設
置
引
贊
來
輔
導
尼
眾
新
戒
。
他
常
說
尼
眾
要
行

八
敬
法
，
尊
重
比
丘
僧
固

9

但
尼
眾
自
己
要
發
奮
圖
強
，
因
正

久
住
的
責
任
是
不
分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
嘻蟄

的

(26) 

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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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
w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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悟
國
道
出
自
聖
的
傳
戒
成
就
了
台
灣
佛
教
的
女
性
修
行
者
，
使
她
們
可
以
遵
式
受
「
比
丘
尼
戒
」

9

且
賦
予
指

導
女
眾
的
角
色
。
加
上
自
盟
的
理
念
是
「
正
法
久
住
的
責
任
是
不
分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的
」
、
「
女
眾
，
由
尼
眾
來

指
導
」
9

所
以
他
在
戒
堂
中
磁
例
地
設
置
「

」
來
輔
導
尼
嚴
新
戚
。
所
謂
「
破
例
」
是
指
大
陸
戒
嘻
並
無

此
例
，
台
灣
光
復
後
，
第
一
次
於
大
仙
寺
傳
戒
峙
，
戒
堂
中
也
只
有
「
引
禮
」
，
而
無
「

」
。
而
四
十
三

年
於
獅
頭
山
一
兀
光
寺
第
二

?
自
聖
即
引
用
比
丘
尼
當
引
贊
來
輔
導
尼
照
新
戒
。

於
如
此
趨
勢
之
下
，
自
聖
想
藉
傳
戒
、
講
戒
來
改
革
台
灣
佛
教
的
生
態
，
除
比
丘
之
外
，
勢
何
必
要
比
丘

尼
的
協
助

9

釋
天
乙
(
一
九
二
四
|
|
一
九
八

0
)

就
在
這
個
台
灣
佛
教
轉
型
期
的
關
鍵
點
上
?
脫
穎
而
出
。

〔
天
乙
協
助
白
靈
指
導
尼
羅
〕

自
聖
於
大
仙
寺
傳
戒
峙
，

二
代
同
堂
受
戚
，
在
當
時
傳
為

美
談
。

9

白
聖
見
她
氣
質
不
凡
，
遂
指
派
她
為
「
沙
彌
尼
首
」
?
還
是
白
聖
與
天
乙
初
次
會
面
的
事

惰
。
《
光
壽
祖
師
》
中
記
載
:

元
月
(
古
曆
十
二
月
)
師
參
與
台
南
大
仙
寺
傳
戒
法
人
會
，
任
問
堂
和
尚
大
師
父

o
e
:••• 

此
為
台
省
光
復
後

第
一
次
傳
授
三
壇
大
戒
，
亦
為
自
佛
法
光
被
台
海
以
來
，
如
法
遵
式
傳
授
佛
戒
之
首
次
。
而
得
人
之
盛
，

亦
無
可
比

。
若
律
航
、
本
際
、
入
骨
日
性
、
開
證
、
真
性
、
國
融
、
天
乙
、
性
海
、
性
寬
等
師
均
出
壇
下
。

彼
諸
師
等
負
荷
中
國
佛
教
命
脈
，
垂
三
十
年
，
成
就
卓
絕
。
(
同
上
，
頁

M
∞
0
)



在
此
段
文
裡
'
標
明
當
時
大
仙
寺
戒
理
中
有
許
多
人
才
求
受
戒
，
其
中
女
間
私
有
圓
融
、

、
性
梅
、
性
寬

等
，
而
她
們
對
日
後
台
灣
佛
教
皆
有
其
貢
獻
。

9

於
凹
十
三
年
獅
頭
山
元
光
寺
舉
行
，
當
時
自
聖
任
用
自
融
、
天
乙
、
仁

光
、
會
光
、
會
阻
川
等
且
，
師
為
引
贊
帥
，
她
們
皆
是
四
十
二
年
春
一
堂
戒
於
大
仙
寺
的
比
丘
尼
。
昕
一
吋
見
自
聖
是

從
大
恤
寺
受
戒
的
女
性
戒
于
中
，
挑
出
一
批
人
為
其
助
手
，
擔
任
引
贊
輛
。
四
十
四
年
白
聖
於
十
普
寺
傳
戒

台
灣
光
復
後
的
第
二

時
，
也
任
用
德
欽
、
天
乙
、
仁
光
、
甘
南
口
定
(
會
光
)
、

)
、
智
迪
等
擔
任
引
覽
師
，

r、、

不
明
之
外
9

其
中
天
乙
、
仁
光
、

(
會
光
)
、
慧
定
(
會
日
阻
川
)
是
上
用
卅
一
兀
光
寺
傳
戒
會
的
引
贊
師
，

道
是
受
戒
於
一
兀
光
寺
的
。

由
上
可
知
，
天
乙
從
四
十
三
年
受
戒
完
後
，
四
十
一
二
、
四
十
四
年
的
傳
戒
會
自
聖
皆
請
她
任
戒
增
引
贊

帥
，
協
助
輔
導
女
眾
戒
子
。
此
外
《
光
壽
祖
師
》

天
乙
尼
法
師
於
十
，
其
日
寺
戒
壇
充
任
引
贊
師
，
隨
我
師
白
公
參
加
獅
頭
山
海
會
寺
，
及
羅
東

p白
蓮
寺
結
夏
，

醫觀藍當囑麗鸝

負
責
指
導
尼
眾
。
(
向
上
，
頁
凶H
M
)

至
此
，
天
乙
除
任
戒
壇
引
贊

9

協
助
白
聖
輔
導
戚
壇
女
單
戒
于
之
外

9

一
次
於
獅
頭
山
的
結

夏
安
居
，
及
同
年
的
自
驢
車
且
連
寺
續
行
安
居
中
，
她
已
擔
任
「
負
責
指
導
尼
眾
」
的
角
色
，
換
言
之
，
天
乙

在
阿
根
尼
師
中
脫
穎
而
出
，
成
為
自
聖
座
下
女
眾
的
首
座
弟
子
。

喔會

(
編
者
按
:
本
期
專
輯
編
著
者
畢
業
於
中
正
大
學
歷
史
研
究
所
博
士
班
。
專
輯
文
盟
及
文
內
部
分
標
題
為
編
者
所
加
)

關
M
E
W

闖
關
凶
闖
闖
闖
關
附
即
睬
阱
間
間
叫
酬
倒
閉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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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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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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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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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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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1

自

1

月
叫
“
劉
制
間
關
闖
闖
關
蚓
蹋
呵
。

、
王
盟
叫
+

F
Z

』
自
罰
單

仰
藍
吉
富
主
編
圓
圓
《
中
華
佛
教
百
科
全
書
》
會
第
八
冊
，
(
台
鵑

9

中
華
佛
教
百
科
文
獻
基
金
會
，
一
九
九
四

γ
草
包
宮
，

M
C∞
戶
。

開
釋
東
初
圓
圓
〈
了
解
台
灣
佛
教
的
線
索
丫
收
於
張
壘
濤
主
編
回
國
《
台
灣
佛
教
篇
》
(
台
北
，
大
乘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
七
九
)
，
頁
皂
泡
。

向
中
村
一
兀
等
著
?
余
萬
居
譯
回
國
《
中
國
佛
教
發
展
史
》
(
台
北

9

天
華
出
版
社

9

一
九
八
四
)
中
9

頁

z
u
a
1
5
旨
。

川
叉
子
添
春
:
〈
台
灣
佛
教
史
要
丫
收
於
《
中
國
佛
教
史
論
集
一
一
一
》
(
台
北
，
中
華
文
化
出
版
事
業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五
六
)
9

百
H
U凶
∞
o

問
增
由
一
幅
太
郎
圓
圓
《
台
灣
的
宗
教
》
(
台
北
，
南
天
書
眉
9

一
九
九
六
)
，
賈
家
。
這
o

向
伊
能
嘉
矩
著
?
王
世
慶
等
譯
:
《
台
灣
文
化
志
》
(
台
中
?
台
灣
省
文
獻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三
中
卷
土
貝

N
M
M
o

們
增
田
一
幅
太
郎
B
E

〈
調
查
記
錄
中
的
齋
教
丫
轉
引
自
王
見
川
著
《
台
灣
的
齋
教
與
實
堂
》
(
台
北

9

南
天
書
局

9

九

九
六
)
，
頁
N
a
f

開
具
足
戒
指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所
應
受
持
之
戒
律
，
因
與
沙
彌
、
沙
彌
尼
所
受

1
γ戒
相
比
，
戒
悶
悶
具
足
亨
故
稱
具
足
戒
。

問
釋
臨
軸
心
嚴BE
〈
明
末
清
初
閩
台
佛
教
的
互
動
〉
《
中
華
佛
學
學
報
》

9

第
九
期

9

一
九
九
六
，
頁

U
N
a
-
M
M斗
。

叩
釋
東
初
回
國
〈
了
解
台
灣
佛
教
的
線
索
〉

9

頁
旱
。
戶
戶
。

們
釋
自
聖
回
國
《
大
仙
寺
關
堂
記
》

9

從
釋
會
性
:
〈
情
大
仙
戒
壇
懷
自
公
老
人
〉
之
文
轉
引
，
收
於
自
聖
長
老
圓
寂
三
週

年
紀
念
論
文
集
編
審
委
員
會
編
冒
圖
《
自
聖
長
老
圖
取
三
週
年
紀
念
論
文
集
》
(
台
北

9

能
仁
家
商
董
事
會
，
一
九
九



一
一
)
，
頁
試
。

陪
同
上
，
頁
鼠
。

的
問
上
。

科
三
壇
大
戒
指
沙
彌
(
尼
)
戒
、
比
丘
(
尼
)
戒
、
菩
薩
戒
。

的
中
村
一
兀
等
著
9

余
萬
居
譯
噩
噩
《
中
國
佛
教
發
展
史
》
(
台
北
，
天
華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四
)
中

9

頁

5
8
1

日
軍
ι
;
或

藍
吉
富
主
編
:
《
中
華
佛
教
百
科
全
書
》

9

第
八
冊
，
頁
凶
。
∞
叫
l
M
C誼
。

協
同
的
。

們
祝
寶
恩
師
八
秩
嵩
慶
禮
贊
會
編
:
《
自
公
上
人
光
壽
錄
》
(
台
北
，
十
普
寺
9

一
九
八
三
)
，
頁
崇
山
。

協
釋
聖
嚴
謂
佛
子
戒
學
的
修
持
有
三
步
轍
回
國
受
戒
、
學
『
戒
、
持
戒
，
由
自
釋
軍
中
廠
個

a

《
戒
律
學
網
要
》
(
台
北
，
東
初
出

版
社
，
一
九
八
六
)
，
頁
戶
。
∞
o

州
附
如
釋
聖
嚴
的
自
說
熱
襄
於
傳
戒
法
會
的
大
德
們
，
可
謂
有
功
有
過
，
而
過
髒
於
功
，
因
為
違
律
濫
傳
故
。
但
又
強
調
他

本
人
並
非
反
對
傳
戒
。
此
文
出
自
釋
聖
嚴
圓
圓
〈

4
7日
的
台
灣
佛
教
及
其
面
臨
的
問
題
丫
收
於
張
壘
濤
主
編
:
《
台
灣

佛
教
篇
》
(
台
北
，
大
眾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一
九
七
九
)
，
頁
可
于

m
此
文
出
自
釋
自
用
芋
，
《
誰
當
講
話
集
》
中
〈
嚴
持
禁
戒
報
的
合
佛
恩
〉

一
文
，
乃
自
聖
在
四
十
三
年
一
兀
光
寺
戒
壇
為
在

自
家
菩
薩
之
開
一
示
，
從
釋
會
性
E
B

〈
憶
大
仙
戒
壇
懷
自
公
老
人
〉
之
文
轉
引
，
收
於
自
聖
長
老
聞
寂
二
一
週
年
紀
念
論
文

集
編
審
委
員
會
蹦
圓
圓
《
自
聖
長
老
團
聽
三
週
年
紀
念
論
文
集
》

9

頁
旨
。

矗蟄

到
臨
濟
護
國
禪
寺
傳
戒
會
編
回
國
《
護
國
千
佛
大
戒
間
戒
錄
》
(
台
北
，
臨
濟
寺
出
版

9

一
九
六
三
)
，
頁
可
凶
。

關
紛
摺
獄
組
織
總
翎
糊
糊
晶
晶
體
瞬
間
隙
塵
颺
磁
盤
劍
，
句

:
1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七
期
〕
民
因
八
十
八
年
三
月

V
O

二
一
一
一



2
十
普
寺
傳
戒
會
編
詞
團
《
護
國
干
佛
大
戒
向
戒
錄
》
(
台
乖
，
十
普
寺
出
版

9

一
九
五
五

)
9
頁
品
。

們ω
釋
智
道
回
國
〈
軸
夏
安
居
的
回
顧
與
前
瞻
丫
《
中
國
佛
教
》
第
一
卷
第
九
十
一
期
，
一
九
五
七
，
頁
泣
。

叫
出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台
省
第
一
灰
在
大
仙
寺
傳
」
拭
目
即
得
新
戒
比
丘
四
十
人
，
比
丘
尼
一
三
三
人
;
四
十
六
年
東
山
寺
戒

壇
新
戒
男
女
比
例
更
為
懸
殊
?
比
丘
二
十
七
人
?
比
丘
尼
一
一
四
人
。
引
自
《
光
壽
錄
》

9

頁
ω
皂
、
頁

u
u
o
o

站
東
山
寺
傳
戒
會
編
:
《
韓
國
千
佛
大
戒
向
戒
韓
》
(
屏
廉
，
東
山
寺
出
版
，
一
九
五
七
)
，
頁
室
。

仰
釋
悟
囡
"
。
〈
青
山
常
在9
法
水
常
流
l
i
z

憶
師
去
以
及
那
段
曾
經
親
炙
的
日
子
丫
收
於
自
聖
長
老
耙
念
會
編

.. 

《
自

聖
長
老
圓
寂
紀
念
集
》
(
台
北
，
自
聖
長
老
紀
念
會
，
一
九
九
七
)
，
頁
已
。
自
己

7

2

《
中
國
佛
教
會
頒
發
台
商
縣
大
仙
寺
冬
期
傳
戒
向
戒
錄
》
(
台
商
，
大
仙
寺
出
版
，
一
九
五
三

)
9
頁

E
o

真
正
的
微
笑
固
定
打
從
心
底
自
然
湧
現
的

p

是
笑
聲
的
泉
源
。
記
得
曾
在
一
本
書
裡
看
到
這
麼

一
凡
丈
羊
白
:

-
v
k
#
t斗
三
口在

所
有
的
種
子
里
如
果
少
了
一
顆
「
微
笑
?
其
他
任
何
桔
子
都
是
無
用
的
。
不
管
「
微
笑
」

的
種
子
是
多
麼
細
小
，
也
要
盡
心
去
栽
培

9

讓
它
能
夠
發
芽
生
根
。
使
所
有
宇
宙
萬
物
?
隨

時
都
能
以
「
微
笑
」
的
心
情
?
散
發
曦
和
的
光
輝

9

這
是
人
生
旅
程
中
最
重
要
的
。


